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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财农〔2021〕147 号 
 

 

 

黔南州财政局 

关于下达 2021年州级农业产业化资金 

（都匀毛尖茶产业揭榜挂帅） 

的通知 

 

州农业农村局： 

根据年初部门预算及领导批示，现将州级农业产业化资金（都

匀毛尖茶产业揭榜挂帅）42 万元下达你单位，请列入 2021 年政

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30599—其他扶贫支出”。 

请强化资金监督管理，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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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目标如期实现和取得工作实效。 

 

附件：1.都匀毛尖茶标准制修订项目绩效目标表 

      2.都匀毛尖茶官网运营优化提升项目绩效目标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黔南州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8 日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黔南州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公文5份           



附件1

实施单位 黔南州农科院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调研企业 ≥12家
送检样品 ≥80个
修订标准 ≥2个

质量 完成标准制修订 100%

时效 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

成本 项目资金 20.5万

经济效益 实现都匀毛尖茶产量 增长

社会效益 提升都匀毛尖品牌知名度 效果显著

可持续影响 都匀毛尖茶品质 提升

满意度 服务对像满意度 服务企业满意度 ≥90%

资金来源 年度资金情况

都匀毛尖茶标准制修订项目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 都匀毛尖茶标准制修订

主管部门及代码 黔南州农业农村局

资金总额(万元)： 20.5

  财政拨款 20.5

       其中：上级补助 0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

数量

效益

             本级安排 20.5
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

总体目标

年度目标

 目标1：向黔南州市场监管局报请《地理标志产品  都匀毛尖茶综合标准体系》制修订立项
申请书及相关申报资料，争取黔南州市场监管局立项支持，并按规定完成州级相关答辩。
 目标2：负责完成黔南州市场监管局提出的标准制修订及制修订立项复审（或省级）答辩等
相关工作；
 目标3：在全州茶叶企业开展标准制修订调研、收集企业意见、采集相关数据，调研企业12
家以上，覆盖都匀、贵定、平塘、瓮安、三都、独山、惠水等茶叶重点县；
 目标4 ：在全州代表企业开展标准样试制工作，完成标准样制作，标准样品检验检测等标准
数据收集，送样检测样品80个以上、完成数据统计、整理与数据分析工作；
目标5：完成《地理标志产品  都匀毛尖茶综合标准体系》标准草案修订工作，修订标准不少
于6个，报黔南州市场监管局上网公开征求意见；
目标6：完成对《地理标志产品  都匀毛尖茶综合标准体系》的评审，并确保评审通过，将通
过专家评审的标准文本报黔南州市场监管局发布，同时报备州农业农村局。



附件2

实施单位 黔南州农业农村局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通过都匀毛尖茶官网运营优化提升项目实
施，提升都匀毛尖官网运营平台

1个

网站月平均浏览量 ≥1000次

质量 都匀毛尖官网点击率提升 ≥30%

时效 完成时间 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

成本 项目成本 21.5万元

经济效益 实现都匀毛尖茶销量增长率 ≧5%

社会效益 都匀毛尖品牌影响力、知名度 稳步提升

可持续影响 一产二产三产 融合发展

满意度 服务对像满意度 服务茶企业好评率 ≥95%

资金来源 年度资金情况

都匀毛尖茶官网运营优化提升项目绩效目标表

项目名称 都匀毛尖茶官网运营优化提升项目

主管部门及代码 黔南州农业农村局

资金总额(万元)： 21.5万元

  财政拨款 21.5万元
       其中：上级补助 0

绩
效
指
标

产出

数量

效益

             本级安排 21.5万元
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 0

总体目标

年度目标

 目标1：确保网站安全规范运行
 目标2：实现运营团队的培养和建立
 目标3：提升都匀毛尖茶公用品牌的知名度
 目标4：官网网站访问量的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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